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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做好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现将下一步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对于初判存在安全隐患的“未用作经营的自建房”，请各乡镇与2017年以来享受过“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的农户名册和一般户危旧房屋改造提升的农户名册进行比对，确保填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二、对于难于判断其安全性的房屋，请各乡镇及时与市住建部门对接，住建部门将汇同领导小组成员相关单位和技术专家现场对房屋进行安全判定。
三、请各乡镇进一步加大农房抗震改造政策宣传力度，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未用作经营的自建房”（主房），积极与农户沟通，有计划的纳入农房抗震改造，逐年化解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四、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非自建房”，不得举办人员聚集性活动，并在房屋显眼位置粘贴“危房”标识牌，及时向房屋主管单位下发问题告知书，限期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未尽事宜，请与市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联系，联系人：花云小，电话：13988277108；杨玺笛，电话号码：1518492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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